中环罚字〔2024〕1023号

中山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当 事 人：中山元菱成衣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首恒

住    所：广东省中山市三角镇高平大道106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7350296214

经我局调查核实，中山元菱成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你单位”）实施了以下环境违法行为：

你单位牛仔服装加工制造项目于2003年6月、2011年4月获得环评批复，并经验收合格。

2024年3月20日，环境执法人员对你单位进行现场检查发现，你单位新增了3组悬带系统、烘干机47台、吹裤机8台、臭氧机5台、脱水机20台、水洗机42台、炒沙机10台、原料搅拌罐3台、空压机2台、打饼机3台、定型炉房2间、水帘机喷枪27把、脱色机8台，新增项目总投资额为5734981元。该项目于2023年4月至6月开始建设，其环境影响报告表未经批准，擅自开工建设。
你单位以上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五条“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依法经审批部门审查或者审查后未予批准的，建设单位不得开工建设。”的规定。

以上行为有下列证据可以认定：

—执法人员于2024年3月20日制作的现场检查（勘验）笔录

—2024年5月9日制作的现场检查（勘查）笔录

—执法人员于2024年4月2日、2024年4月18日制作的询问笔录、现场检查视频等

我局已于2024年7月25日告知你单位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和拟作出的处罚决定，并明确告知你单位有权提出陈述申辩意见。你单位向我局提出陈述申辩意见。该事实有我局《中山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中环罚告字〔2024〕1026号）、EMS快递单、物流跟踪、你单位《关于请求公开道歉承诺从轻处罚的申请》和2024年8月20日《中山日报》里的《中山元菱成衣有限公司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公开道歉承诺书》等为证。经核查，我局部分采纳你单位意见。

经审查，你单位以上行为是应受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我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并对照《中山市生态环境领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表》（中环规字〔2023〕1号）第一章环评类第一条1.1裁量标准，以及《中山市生态环境领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第十五条：

对你单位处罚款人民币六万一千六百五十一元。

限于收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交纳罚款，现金或刷卡交纳罚款的，持《中山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到工、农、建三家银行中山市范围内任何一个网点交纳罚款并从银行领取《广东省非税收入（电子）票据》；转账交纳罚款的，按照《转账须知》中的转账流程办理；你单位是否已经交纳罚款以《广东省非税收入（电子）票据》为准。

逾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每天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如对上述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中山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中山市司法局）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本单位将依法申请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中山市生态环境局

2024年12月13日
附：《中山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

《行政处罚信息信用修复告知书》

